
東方設計大學【大學部】提高編級申請書 

申請學期        學年度  第     學期 申請日期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部別 □日間部   □進修部 學制 
 □四技  □二技  

 □研究所 
系科別  

學生姓名  學號  
家長或監 

護人簽名 
 

通訊處  
聯絡 

電話 
 

入學 

年級 
   年級 

申請提高 

編級所系組 

年級班別 

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組       年級        班 
核准抵免

學分數 
 

提高編 

級辦法 

壹、大學部抵免學分數及提高規定如下： 
    一、四技 

     (一)核准抵免學分總數達二十一學分（含）至四十九學分者，得提高編級為二年級。 
     (二)核准抵免學分總數達五十學分（含）至八十三學分者，得提高編級為三年級。 
     (三)核准抵免學分總數達八十四學分（含）以上者，得提高編級為四年級。 
     (四)專科畢業轉讀大學部最高年級編入三年級。 
     (五)大學部肄業生，經抵免學分後最高編入肄業之年級。 
     (六)修讀學士學位學生，曾於入學前修習大學規定推廣教育學分達二年制專科畢業   
         學分者，其實際抵免學分數符合前列各款標準者，最高得編入三年級；修習學        
         分未達二年制專科畢業學分者，抵免學分後最高編入二年級。 
    二、二技 
        核准抵免學分總數達畢業學分之 1/2學分(含)以上者，得提高編級為第二學年。 
    三、研究碩士班 
        核准抵免學分總數達畢業學分之 1/2學分(含)以上者，得提高編級為第二學年。 

貳、凡考入新增設學系（班）學生，不論其抵免學分多寡，仍編入一年級就讀，其修業年  
    限不得縮短，但各學期最低限修學分數得酌予減少。 
參、其餘各項條款請詳閱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。 

注意事項 

一、申請程序請於入學當學期之開學前完成，以便預選高年級課程。 

二、申請提高編級於入學後之第二學期辦理，以一次為限。 

三、提高編級經核定者，不得申請變更或撤銷。 

四、申請流程：申請人填寫申請書並檢附經審核後之抵免表→送至系辦公室審核→系主任

蓋章→院長蓋章→送交至註冊課務組簽核。 

審核 

系助理初審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

□該生不符合提高編級規範，無
法受理申請(請直接退給學生) 

□該生符合提高編級第    條規
定，得以提高至   年級 

 
系助理簽章：              

  

簽核 

註冊課務組承辦人複審 
日間部註冊課務組組長/ 

進修部綜合業務組組長 
教務長 

   

107.08.09 修訂版 


